
中央与地方共建高等学校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中央与地方共建高等学校共建专项资金的申请、分配、使用、

管理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有关财政预算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中央与地方共建高等学校(以下简称共建高校)，是指按

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调整撤并部门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实施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1998]103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调整

五个军工总公司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24 号)和《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

布局结构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11 号)中所列的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

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普通高等学校，以及与原中央部委所属下划共建院校合并、调

整的地方院校和高校。

第三条 中央与地方共建高等学校共建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共建专项资金)是

指中央财政为支持共建高校的发展专门设立的资金。共建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

“国家管理的专业点”、重点学科建设和高校体制调整过程中的特殊困难，包括

学校校舍和基础设施的维修改造、仪器设备购置等。

第四条 共建专项资金的分配，坚持专款专用、突出重点、保证效益的原则，

不搞平均分配。

第五条 共建专项资金项目实行项目管理与专项审批相结合的管理办法。共

建高校修购专项资金，按有关规定编制项目预算、建立项目库并实行滚动管理。

共建高校特殊困难所需经费由学校主管部门、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上报财政

部，财政部审定下达。

第六条 项目的申请和审批程序。

(一)凡申请共建专项资金项目的高校，应按照规定的共建专项资金使用范围，

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下简称省)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申请报

告，说明项目具体内容、经费预算和预期效益等情况，并填写《中央与地方共建

高等学校共建专项资金项目申请书》。

(二)省财政部门对所属高校提交的书面申请报告和项目申请表审核并编制

《××省共建高校共建专项资金项目预算审核汇总表》。省财政部门要在每年 3



月底前向财政部提交书面申请报告、项目预算审核汇总表和学校项目申请表，并

将项目审核意见、资金配套能力等有关重要事项作出 说明。

(三)财政部对各省报送的共建专项资金项目申请报告、项目申请汇总表和其

他附报文件资料进行审核。财政部于每年 5月份之前下达共建专项资金。

对一些大型共建专项资金项目的审核，由财政部组织专家论证或委托中介机

构进行评审。中介机构对项目的评审内容、程序等按有关的项目评估管理办法执

行。财政部根据专家或中介机构的评审结论将符合要求的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

(四)财政部根据项目学校事业发展需要、中介机构的评估结论并结合当年预

算安排的共建专项资金总额，按项目轻重缓急进行排序后确定项目预算。当年未

安排资金的项目，可在下年滚动安排。

项目预算一经确定，财政部应及时向省财政部门下达共建专项资金预算，各

省财政部门应在 15 天内将项目预算批复到项目学校。

第七条 共建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

(一)共建高校要严格按批复的项目及预算执行。共建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偿还

债务，不得用于发放个人福利待遇。

(二)建立共建专项资金项目进展情况报告制度。项目建设完工或设备购置实

现后，项目学校要会同有关部门在 1个月内提出详细的项目完工或设备购置实现

验收报告，报省财政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备案。

(三)共建高校对共建专项资金应按照现行高等学校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单

独核算，单独管理。

(四)对共建专项资金要实行专项检查。财政部将在各高校项目完工后，由派

驻各地专员办组织专项检查，并出具专项检查报告。

(五)在项目实施中，纳入政府采购的项目应按照当地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

行。

第八条 共建专项资金实行项目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严格按照规定管理

项目和使用资金、成效显著的地区，在下一年度安排项目时给予优先考虑。对挪

用、挤占、截留中央补助专款的，因疏于管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等行为，根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并视情节轻重，缓拨、减

拨、停拨直至追回中央补助专款。

第九条 “211 工程”专项资金安排的房屋修缮、仪器设备购置、基础设施

维修改造支出仍按相关办法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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